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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河市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
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
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根政发〔2025〕39 号 2025 年 6 月 24 日

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、市直有关部门、驻市相关单位：

按照根河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提升敖鲁古雅景区环境、设施、

服务，提升旅游经济，打造国家 AAAAA 级景区品牌的总体目标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成立根河市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创建国家

AAAAA 级旅游景区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调度、

协调、统筹等各项工作。

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成员单位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协调推进会

议，研究解决创建过程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，确保创建工作有序

推进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组 长：孙尚国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：胡志文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张 华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

王 蒙 市政府副市长

许国令 市政府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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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 莹 市政府副市长

赵 鹏 市政府副市长

薛大龙 市政府副市长

孙 标 市政府副市长

成 员：张兴伟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王 帅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秦闻基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綦元庆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孟海梅 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

王占军 市公安局副局长

王守柱 市财政局局长

宋建政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李家胜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市分局局长

秦建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孔祥富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吕思义 市农牧水利科技局局长

松 岭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

陆春苗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

刘天野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

王 欢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

李晓东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

李晓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吴耀海 市统计局局长

李仲华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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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昌山 市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局长

闫 君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

王云龙 市气象局局长

张文秀 市融媒体中心主任

苗瑞鑫 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

王子鉴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党委书记

苏 伟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

李云霄 敖鲁古雅旅游公司董事长

韩 冰 农业发展银行根河支行行长

根河市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创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工

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称创建办），创建办公室设在市文化

旅游广电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松岭担任。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领导

小组工作部署，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协调，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

务，协调联络各专项推进组落实各项创建工作任务。负责与自治

区、呼伦贝尔市文旅部门的工作对接。

领导小组下设 7个专项工作组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综合协调组

牵头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

责任单位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

态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牧水利科技局、

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、林业和草原局、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人

民政府、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职责任务：负责景区创建工作综合协调、督促指导，制定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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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创建工作方案及推进计划，指导市直各部门及敖鲁古雅鄂温克

族乡人民政府、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照国家 5A 级旅游景

区标准合力推进创建工作。落实各阶段申报工作，负责创建景区

所需要上报下达的各类文件编制及建档存档、创建过程中各项会

议的通知组织安排以及与创建有关的事项、接待、培训等工作，

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规划编制组

牵头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、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责任单位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

态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牧水利科技局、

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、林业和草原局、统计局、敖鲁古雅鄂温

克族乡人民政府

职责任务：负责组织景区的长期发展规划及景区创建提升的

规划设计方案等编制工作，各相关部门结合业务职能和项目谋划

提出意见建议，按照职责职能提供相关资料、数据及素材。市自

然资源局、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林业和草原

局等部门对接协调，配合做好规划编制用地调整等相关工作，落

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项目谋划推进组

牵头单位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林

业和草原局、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局、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人民政府、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

限公司、农业发展银行根河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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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任务：对照国家文旅部 5A 级旅游景区评定标准，根据

景区创建规划和创建计划，负责组织各部门围绕景区创建所需交

通、游览、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，谋划申报重点建设项目，协调

指导景区创建项目审批工作，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项目建

设审批、核准及备案提供快捷服务。争取项目资金保障和融资支

持，为景区创建工作提供经费保障，加强对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督

和管理，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四）招商推进组

牵头单位：市投资促进中心

责任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态

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人民政府、敖

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职责任务：围绕景区业态设施短板，谋划具体招商项目，组

织开展招商引资，助力招引项目及时落地建设，扩大景区投融资

规模和渠道，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五）工作落实组

牵头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广电局

责任单位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民族事务委员会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牧水利

科技局、文化旅游广电局、气象局、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人民政

府、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职责任务：负责做好景区内外环境综合整治，依法依规开展

征地、拆迁等工作，为景区创建提升、项目实施提供环境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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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景区内环境质量进行监测，推动完善景区卫生环境设施，保持

景区干净整洁。做好景区内绿化管护工作，积极对照国家 5A 级旅

游景区创建标准，不断完善景区标识标牌、智慧旅游、旅游厕所、

景点提升等基础设施建设。指导景区提升电力、通讯等供给质量，

提升智慧旅游等新业态，落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六）宣传营销组

牵头单位：市委宣传部

责任单位：市融媒体中心、文化旅游广电局、气象局、敖鲁

古雅鄂温克族乡人民政府、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
职责任务：拍摄景区宣传专题片、制作创建 5A 景区汇报相

关 PPT 等；负责敖鲁古雅使鹿部落景区的宣传报道，指导景区制

定年度宣传营销计划，组织开展重大旅游活动；负责完成所涉门

票、游客中心、标识系统、宣教资料、导游服务、公共信息图形

符号设置；负责特殊人群服务、旅游区宣传、电子商务等方面的

资料编制和硬件建设；负责旅游宣传品、文创产品、旅游商品的

研发及销售；负责旅游区业态布置和项目招商；负责推广文明旅

游，提高游客满意度；负责做好与主流媒体、新媒体、网络媒体

的对接工作。

（七）安全及秩序保障组

牵头单位：市应急管理局、文化旅游广电局

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消防救援大

队

主要职责：协调相关部门完成旅游安全、卫生、购物、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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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资料编制。通过常态化执法、联合执法

等方式，及时发现并消除景区内安全隐患，确保景区内消防安全、

施工安全、旅游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安全等，杜绝安全事故发

生。全面排查打击旅游乱象，打击黑车、黑导游、不合理收费等

重点问题。

今后，除市领导外，其他人员若有变动，由领导小组自行调

整， 此项工作结束后，领导小组自行撤销，不再另行发文通知。



- 1 -

根河市人民政府
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

根政字〔2025〕54 号 2025 年 5 月 14 日

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得耳布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：

因根河市森鑫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用地

需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，根

河市人民政府决定收回权属为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得耳布尔森林

工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 0.0817 公顷，其中林地 0.0435 公顷（乔

木林地 0.0276 公顷、灌木林地 0.0132 公顷、有林地 0.0027 公

顷），其他农用地 0.0382 公顷（森林沼泽 0.0157 公顷、灌从沼

泽 0.0037 公顷、农村道路 0.0188 公顷）。

该项目建设用地 0.0215 公顷，2023 年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

建设用地；追溯 2018 年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农用地（林地 0.0027

公顷、交通运输用地 0.0188 公顷）；追溯 1999 年土地利用现状

地类全部为农用地林地。

根河市履行了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的告知工作，使用土

地权属单位出具了《关于同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说明》，现

决定收回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得耳布尔森林工业有限公司国有土

地 0.0817 公顷国有土地使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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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河市人民政府
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

根政字〔2025〕58 号 2025 年 5 月 29 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有关部门：

因蒙东呼伦贝尔金河 110kv 变电站移址新建工程项目用地需

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，决定

收回权属为根河市人民政府及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金河森林工业

有限公司权属国有土地 0.37 公顷，全部为国有土地，土地现状农

用地 0.0674 公顷（耕地 0.0583 公顷、农村道路 0.0091 公顷），

未利用地 0.3026 公顷（草地 0.3026 公顷）。根河市履行了收回

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的告知工作，被使用土地权属单位出具了《关

于同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说明》，决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。


